河南师范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入学缴费须知



本人                自愿参加河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学校）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学院              专业学习，严格遵守学校关于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各项管理规定。
第一条 报名入册：同等学力人员通过河南师范大学指定网站（https://hnsfdx.masterol.cn/）完成报名，现场确认后20日内完成首次缴费，一年时间内完成入册。
第二条 前置学历：同等学力人员报名时提供的一切证明材料和填写的信息均应完整、真实、有效，申请信息准确无误。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担取消录取、取消入册资格、退学、撤销已授予学位等一切后果。
第三条 费用缴纳：
培训服务费（即平台服务费、统考辅导费、全流程教务服务管理费），共计19800元；
[bookmark: _GoBack]课程学习阶段，缴纳第一次学费每生8000元，由同等学力学员（以下简称“同力学员”）本人在学校指定缴费平台完成，原则上在现场确认后按要求完成缴纳。
进入论文指导前，缴纳第二次学费每生8000元，在提交学位论文撰写申请通过后缴纳。论文评阅前，缴纳第三次学费每生8000元。缴费完成后，电子发票将发送至同力学员本人电子信箱。
第四条 学习期限：从入册之日起，最长不超过6年。其中，4年之内修完申请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相关课程，考核合格，并通过外国语、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全国统考”)；其后2年内完成学位论文申请、开题、预答辩、答辩及学位申请。逾期未办理相应手续、未达到相关要求，学校不再受理学位申请。
第五条 课程学习：学习方式为线上线下相结合，以线上学习为主。同力学员自完成注册之日起即可进入学校指定平台开始课程学习，在2年内通过全部课程考核，且课程考核认定合格。由学校出具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课程学习结业证书。课程考核未通过者，不得再次申请硕士学位。
第六条 全国统考：全国统考一般在每年5月份进行。同力学员根据本人所申请专业，于当年3月份在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报名，报考科目为“学科综合”和“外国语语”（部分专业报考科目仅“外国语”），总分均为100分，60分为合格，报考费用自理。同力学员自完成注册之日起，须在4年内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未通过者，不得再次申请硕士学位。
考生完成现场确认并入册后，考试年限按以下规则计算：
起算时间：自考生第一次具备考试资格、可参与报考的年份起算，且该年限连续四年有效。
计算方式：年限连续计算，不会因为缺考、未报考等情况而暂停。
举例说明：如2022年2月入册（当年网报截止日前），年限：2022年开始算，到2025年结束；如2022年6月入册（当年网报截止日后）年限：2023年开始算，到2026年结束；
第七条 学位论文：同力学员通过专业知识水平认定（即课程水平认定和全国统一考试水平认定）后，可进入硕士学位水平认定阶段。完成第二次学费缴纳后进入论文指导阶段，同力学员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开题及学位论文撰写；第三次学费缴纳后进入论文评阅阶段并通过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学位论文开题审议通过至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时间间隔不得少于9个月。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撰写、评阅、答辩等参照《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在2年内未通过者，视为自动放弃申请硕士学位资格，不得再次申请硕士学位。
第八条 学位授予：达到同等学力水平的同力学员（以下简称“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培养单位提出硕士学位申请，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培养单位将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核，确定符合硕士学位申请资格的人员名单。
各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决议及对学位申请人授予资格的审核，作出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建议授予学位申请人硕士学位的决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分委员会对学位申请人审核的基础上，对分委员会建议授予学位人员资格进行复审。经表决通过后，作出授予学位申请人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定。根据相关规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学校向通过学位申请人员颁发相应学位证书。
第九条  退学退费：
入册后，申请人因个人原因终止课程学习和学位申请，须本人提交《学生自愿退学申请书》，报学校审批后办理退学手续。
学生缴付培训服务费后，原则上不退费；仅符合以下条件可申请，且需本人提交《学生退费申请表》。重要提示：报名超3个月，无论原因均不予退费。退费时间及扣费标准如下：
自报名之日起14天内申请退费：扣除500元服务费，剩余金额全额清退。
自报名之日起15天至1个月内申请退费：扣除培训服务费总额的10%，剩余金额清退。
自报名之日起1个月至2个月内申请退费：扣除培训服务费总额的20%，剩余金额清退。
自报名之日起2个月至3个月内申请退费：扣除培训服务费总额的30%，剩余金额清退。
第十条   其他须知：
（1）同等学力人员需及时准确提交相关信息，按规定时间参加课程学习、各项考试以及学位论文申请、开题、预答辩、答辩及学位申请。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2）同力人员应确保通讯顺畅，如变更联系方式应及时通知学校管理人员，如因个人原因导致学校无法及时告知参加学习、考试等造成的损失，责任自负。
（3）同力人员承诺已知悉学校收费标准和缴费要求，由本人通过学校指定平台完成缴费。未按规定缴费造成的损失，由同力人员自行承担。
（4）同力人员承诺已知悉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没有学籍，河南师范大学不提供在籍证明和学历证书，同力人员参与学习以外的社会事务和责任，均与学校无关。
（5）未尽事宜，参照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若后续国家有新政策出台，以新政策为准。



我已阅读并同意（本人签名）：
（共2页，双面打印）
